附表一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社）○○保險商品內容說明書暨聲明書

茲聲明對所送審○○○○保險商品，已善盡職責及依據專業知識充分考量保險及精算之原理，本保險商品無論保單條款及計算說明書所列各項內容，已遵照保險相關法令規定及保險原則，對消費者亦無顯失公平情事，且相關簽署人員願負本保險商品良窳與簽署責任，未來若有法令變更時，亦願意配合修正。

此致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

送審單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社）（○○分公司）
總經理或其授權部門主管： 

簽署人員：（含法務、精算、核保、理賠人員）簽章

外部專家：（無者或商品部分變更時免填）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編號
	項目
	送審內容

	A1
	送審公司名稱
	

	A2
	保單名稱
	

	A3
	業務險別
	

	A4
	契約類別
	

	A5
	送審次別
	

	A6
	審查方式
	

	A7
	商品簡介
	

	A8
	目標市場
	

	A9
	申請類別
	

	A10
	研發類型
	

	A11
	參考標的
	

	A12
	待審件數及名稱
	

	A13
	承保責任基礎
	

	A14
	給付方式
	

	A15
	預定利率(%)
	

	A16
	預定損失率(%)
	

	A17
	附加費用率(%)
	

	A18
	其他說明事項
	

	A19
	預定上市日期
	

	A20
	連絡人姓名
	

	A21
	送審日期
	


註：

1.「業務險別」列請填寫依「保險業年度報送之監理報表」所列示之業務險別，請填如「一般自用汽車財產損失保險」、「傷害保險」、「信用保險」、「工程保險」等。

2.「契約類別」列請依送審商品種類填寫，填如「主契約」、「附約」、「附加條款」、「批註」或「其他」。

3.「送審次別」列請填列本保險商品送審之次別，如第一次僅需填「一」，第二次請填「二」，以下類推。
4.「審查方式」列請依財產保險商品審查要點規定應採審查方式之類別填列，請填如「核准」、「核備」、「備查」或「簡易備查」。

5.「申請類別」列請填寫本保險商品究係依據保險商品審查要點第○○點第○○項第○○款規定送審，無需考量分級管理實施後，送審公司被分類歸屬之等級，請填如「財產保險商品審查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

6.「研發類型」列請填列代號如A：自行設計；B：參考本公司參考標的保單條款設計；C：參考他公司參考標的保單條款設計；D：參考國外參考標的設計；E：除費率外與參考標的相同或大致相同；F：其他。

7.「參考標的」列請填列本保險商品，係參考已核准保險商品之核定日期文號及保險商品名稱，填如「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年○○月○○日金管保二字第○○○○○○號函核准○○○○○人壽○○○○保險附約」或「英國○○○公司○○○保險商品」。

8.「待審件數及名稱」列請填列已送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核准」制及「核備」制待審保單件數及保險商品名稱，無需包含於送審公司送件日時，已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請補正或核定之保險商品，其填寫方式如「三件包含○○產物Ａ保險商品、○○產物Ｂ保險商品、○○產物Ｃ保險商品」，各式保險商品名稱應請列示全名。若屬「備查、簡易備查」之保險商品無需填列。

9.「承保責任基礎」列請填列保險商品賠付責任基礎，各險均需填列非僅限於責任保險，並請填列代號如A：事故發生制；B：索賠發生制；C：索賠發生及報告制；D：其他。
10.「給付方式」列請填保險給付方式，並請填列代號如A：現金一次給付；B：現金分次給付；C：實物給付；D：其他。

11.「預定利率(%)」、「預定損失率(%)」、「附加費用率(%)」請逕填列其數值，無需加列「%」，請填如「18.0」。
12.「預定上市日期」及「送審日期」列之填寫方式為西元年月日如2003年12月31日，請填列為「20031231」。

13.本附表一適用於新送審、補正意見、部分變更或組合之各審查方式保險商品。相關資料將轉入並建置為資料庫內容，請勿修正或調整格式內容，若編號不敷使用時，請自行依編號順序擴增，各式送審附表資料請以「標楷體」12字體報送，以下均同。

14.每次報送本附表時，應併同報送附表十一保險商品簽署人員名冊表。

15.請於送審光碟或磁片創建以「送審保單名稱」為名之資料夾，並將各式送審附表○為名分別存放於該資料夾內，其填列方式如資料夾為「○○產物○○保險」，檔案名稱為「附表一」，其路徑即為：「X：\○○產物○○保險\附表一」，以下類同。
